
2023年生命生命读后感(模板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读
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生命生命读后感篇一

最近读了张艳亭的一篇文章，他提到了王开岭与年轻朋友的
通信中曾经说过“读书是最美好的生命举止”。他认为，但
凡真热爱读书的人都会赞同这一说法，“举止”一词用得妙，
是深刻体验之后的灵魂迸发，在前面冠以“生命”二字，更
是着实令人感动。说此话之人，也必定是将自己的灵魂交给
了文字，与此同时，又在文字中升华了自己的灵魂。

中国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这种思
想的传播和传承赋予了读书浓厚的功利色彩。古代的范进、
近代的孔乙己，他们虽然都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但也是中
国读书人的真实写照。而现在，一考定终身的考试制度，就
业时各种学历的要求，让中国的父母更是把读书和学习都变
成了获得高分、考上名校的手段；是将来出人头地的法宝。
于是乎，各种以阅读为名的活动、培训班应运而生。变了味
的、压力山大的读书和学习成了学生和家长的噩梦。被动读
书的结果就是一旦小目标达到以后，就再也不想干这种痛苦
的事情。而“读书是生命的举止”能使我们豁然开朗，读书
就像吃喝拉撒一样是我们生活的必需，是我们生命的举止。
如果说第一个是为了身体的必需，那么读书就是我们精神的
必需。读书能让我们更好地生活，读书能让我们有更美好的
举止。

暑假期间读路遥先生《平凡的世界》感触颇深。作为生活在



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普通农民――孙少平，对读书有着偏执的
热爱；生活苦难不堪，烂包的光景常常使他食不果腹。但他
对读书却有着如饥似渴的热爱，他在草堆里读书到天亮，忘
记了时间和寒冷；他在超强的劳动压力下读书，忘记了身体
的疲惫和疼痛；他在嘈杂的东站揽工市场读书，忘记了世俗
的眼光和生活的磨难。正是这种精神食粮的滋养，使他变得
坚强而勇敢，有礼而正充实而自信。他言而有信，不贪图曹
婶家多发的工资，让曹婶惊为天人“为什么一个农民会有这
么高的礼仪”。他敢于挑战，把生命中的苦难当作是磨练。
他正气冲天，在洪水和蹦石面前舍生取义。他坚持梦想，无
论多么艰苦都不忘初心，他真实自信，不卑不亢地面对世俗
的眼光和挑战……这就是孙少平。破烂衣衫掩盖不住他人性
的光辉，出身低贱妨碍不了他获得美好的友谊和爱情。平凡
世界里的平凡人，不辉煌，但不朽。如此种种，无不受益于
读书――美好的生命举止。而这种举止，成就了一个热爱读
书的人美好的灵魂和高贵的人格，我为这种“热爱”的举止
点赞！

老公发小的妻子――韩鹏飞女士，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
她早年丧父，自负远嫁，生儿育女，主持家事，耕作田间，
读书练字。一开始，她只是把读书练字当作是无聊时的一种
消遣，后来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人到中年，成长为省内外
知名的书法家、女词人。佩服之余，唯有雅叹。抓住了别人
喝咖啡的时间，鲁迅先生成为了一代文豪；放弃了门外的喧
闹和娱乐，鹏飞女士找到了她的精神力量。一发而不可收，
受到了书法大家的首肯和赞美，作品被国外大型博物馆收藏。
一时间，洛阳纸贵，成为了柳体屈指可数的传承人。与书为
友，鹏飞女士完成了人生的蜕变；与书为友，她的生命变得
如此美好。我为这种“痴迷”的举止点赞！

我们都是平凡人，当我们举止于微信聊天、麻将酒局，我们
有没有为自己的心留一块净土？我们有没有感觉到灵魂的饥
渴？我有所体会了。因为张艳亭推荐的王开岭老师的这句
话――读书是美好的生命举止。这应该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



音，因为中国已经走过了缺衣少食的时代，而时代要求沉静
地充实我们国人的头脑。读书，应该成为我们的必需和举止，
愿我们以这一举止滋养自己，不负时代，不负生命，并能传
播这一举止，让我们的周围多一些沉着，少一些浮华。多一
些人性的思考，少一些功利的争夺和无病呻吟的抱怨，我为
自己的顿悟点赞！

生命生命读后感篇二

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命。它们会想尽用尽办法来保护生命。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爬山，看见一只壁虎急急忙忙地从我面
前爬过。我马上拿起两根树枝，想把它的尾巴弄掉。我用一
根树枝压住它的身体，用另一根树枝去弄它有的后腿。可它
用尾巴挡隹了，它的尾巴断了。就在此时，它趁机逃走了。
尾巴断掉了，可是它却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这让我不禁想起
了在无边无际的海洋的深处，有一种叫海参的动物。别看它
不大，但是遇到天敌时，它可不会束手就擒的`。实在跑不了
的时候，海参就会忍痛割爱的把自己的内脏或者胃给喷出来，
让天敌的注意力转移，而它在这个时候就可以逃之夭夭了。
其实，还有许多动物像壁虎和海参一样，当危险来临时，它
们会想尽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它们对生命的珍惜，值得我们
学习。

不仅动物，植物对待生命的态度也值得我们学习。许多植物
都可以经得住恶劣的环境。比如白杨，它可以在荒凉，没有
人烟，到处都有是石头，雨水稀少的戈壁滩上生长，而且长
得以粗又壮，苍翠欲滴，像守卫边疆的战士，像一把绿色的
大伞。还有仙人掌，在干旱的沙漠中，只需要一点雨水，就
得以生存几个月之久，而且，如果沙漠中迷路的人，划开仙
人掌，就会发现原来仙人掌中还有汁液呢。迷路的人还可以
喝里面的水生存下去。从这些都可以看出植物生命的顽强，
可以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生命是值得珍惜的，更是顽强的。动物，植物对待生命的态
度值得我们人类敬仰与学习！

生命生命读后感篇三

阅读真是一件快乐的事，我会因文中的主人公而喜，也会为
文中的人物打抱不平，可读了《生命的林子》一文，让我感
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心灵震撼。

文中介绍一位名叫玄奘的高僧在法门寺修行，他想静下心神，
潜心修身，但因法门寺事太多，苦苦习经多年还没有出名，
有人劝他到小寺去阅经读卷，更容易出人头地。

我怀着兴奋的心情继续往下读，没想到事情发生了一点转变。
“到一个小寺容易马上出名”，玄奘琢磨了很久，觉得有道
理，便向方丈辞行。我想了想是有点道理，可方丈会同意吗?
方丈得知后，领玄奘去了一个山头，那里的树林稀少，方丈
指着那棵最大的树说：“它是这里最大的，可它能做什么
呢?”玄奘见这棵松树乱枝纵横，树干又短又扭曲，便
说：“它只能做煮粥的薪柴。”方丈又领玄奘到一片松林，
那里的树棵棵高大，争着向上生长，方丈说：“这些树为了
承接天上的阳光努力生长，才能成为栋梁呀!”玄奘立刻明白
了，决定不离开法门寺。

我读到这儿，也明白了，平时我成绩考得中等时，妈妈批评
我，我还自满地说：“我在那些差生中还鹤立鸡群呢!”我总
是这样想：我不是还压倒一批学生吗?还自我安慰地生活在自
我满足当中。想到这里，我不就是那山头上的最大的那棵树
吗?只能成为煮粥的薪柴呀!我不能成为薪柴、困柴，因此我
必须要和树林里的树去争取天上的阳光，努力使自己的枝叶
伸进云层，伸进天空，去承接最灿烂的阳光。

是的，一个成才的人是不能远离社会这个群体的，就像一棵



大树不能远离树林。

这篇，概括故事内容简洁清晰，能在引述的基础上很明确地
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且善于结合现实阐述自己的看法。

生命生命读后感篇四

这学期，我学了《生命，生命》的课文，被里面“飞
蛾”、“香瓜子”和“静听心跳”的故事深深打动。生命，
拥有多么顽强的力量啊!但生命的力量不仅仅是冲破阻碍、活
下去，更是要活出光彩、活出意义，带给世界欢乐、思考和
希望。斯蒂芬·威廉·霍金就是这样的人。

霍金是剑桥大学应用数学及理论物理学系教授，现代最伟大
的物理学家之一、20世纪享有国际盛誉的伟人之一。

霍金的生平非常富有传奇性，因为患有卢伽雷氏症(肌萎缩性
侧索硬化症)，从21岁起，他被禁锢在一张轮椅上达40年之久，
到后期，全身只有右眼下的一小块肌肉可以活动。但他身残
志不残，克服了种.种困难而成为国际物理界的超级新星。他
不能写，甚至口齿不清，但他融汇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大
爆炸等理论而迈入创造宇宙的“几何之舞”。尽管他那么无
助地坐在轮椅上，他的思想却出色地遨游到广袤的时空，探
索宇宙之谜。

他的代表作《时间简史》，撰写于1988年。这是一篇优秀的
天文科普小说。作者想象丰富，构思奇妙，语言优美，字字
珠玑。书中描写的世界之外、未来之变，是那么神奇美妙。
这本书至今累计发行量已达2500万册，被译成近40种语言。

霍金的魅力不仅在于他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物理天才，也
因为他是一个令人折服的生活强者。他不断求索的科学精神
和勇敢顽强的人格力量深深地吸引了每一个知道他的人。



他兴趣盎然地参与了各种有趣的活动。1992年，霍金在电影
《星际迷航:下一代》中献上自己的荧屏“处女秀”，之后又
在美国美剧《生活大爆炸》第5季第21集中客串;，他乘坐热
气球旅行，度过自己的六十岁生日;4月26日傍晚，英国剑桥
大学著名空间物理学家霍金在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乘坐一架
民用飞机体验了梦寐以求的太空失重;为英国bbc录制纪录片
《探索新地球》。

霍金经常出现在大学校园，和年轻人交流。大胆地追求美好
的爱情，也会陪妻子和孩子去听歌剧。虽然不能说话，但他
用电脑打出的每一句话，都让人意外，充满智慧的幽默。

身体的残疾没有困住他，反而给他隐形的翅膀去饱览人世间
有趣的风景。不难推断，他的有趣来自于常年与病痛作斗争。
对抗病痛是他活着的意义，而在战斗中探寻宇宙是他生命的
价值。也许，对于大众而言，霍金研究的那些科学太过高深，
而他乐观可爱的心态，却是任谁都可以学习的。

20--年3月14日，霍金逝世，享年76岁。全人类以他一贯的态
度来悼念他，各种幽默又深情的文字成为了互联网上最美的
风景。一个生命即使在消失时，带给世界的仍是希望而非沉
重，这就是生命能展现出的最神奇的力量吧!

生命生命读后感篇五

《生命可以平分吗？》这篇故事说的是一个男孩子和他的妹
妹的一件事，这个男孩父母很早去世了，她妹妹是他唯一的
亲人，男孩那么小酒支撑着家庭的生活，可不幸的事情发生
了，妹妹得了严重的疾病，需要输血，可医院的血液太贵，
男孩负担不起买血的费用，巧的是男孩和妹妹的血型相符，
他左思右想了会儿，在这个10岁孩子的大脑里，他决定输血
给妹妹，在输血时男孩一声不哭，只是，对睡在床上的妹妹
微笑着，输完了血，他突然对着医生问了一个问题：“医生，
我还能活多少年？”医生正想笑，可是又被男孩的勇敢怔住



了，在一个10岁孩子的大脑里，认为输血会失去生命。

医生微笑着说：“小伙子，你很健康，你能活100岁。”男孩
高兴地从床上跳下来，在地上又蹦又跳，然后挽起胳膊-----
-是那只被抽了血的胳膊，确认自己已经没事了，突然他又转
身对医生说：“那就把我的血抽一半给我的妹妹吧！我们都
可以活50年！”医生再一次被男孩震住了，说：“小伙子，
不要了，你们都可以活1。”这个故事，深深的感动了我，因
为这个小男孩才10岁，就自己承担起了家庭的生活重担，而
当妹妹生病时他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愿意输一半血给妹妹，
他以为输血给妹妹会死掉的，他为了家人死都不怕！男孩子
太勇敢了！他作出了这么大决定，这种决定能把所有人感动，
他是勇敢的，他是棒的。小男孩你真棒！


